國立苑裡高級中學「傾聽人民聲音」推動計畫

97.12.15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一、緣起與依據
（一）有鑑於公共政策之制訂關乎國家興革發展及全民利益福祉，為使教育政策及作為符合社會發展需求，強化與不同對象（專家學者、教師、家長、學生、媒體、民間團體、一般民眾等）互動溝通之機制，依據本校屬性及服務對象，整合各項「傾聽人民聲音」 之機制，藉以聽取人民及教育相關團體的意見，以作為決策之參據，及強化推動執行，特訂定本推動計畫。
（二）依97年11月11日教育部台祕企字第0970224540號函：「就機關特質與服務對象，訂定『傾聽人民聲音』推動計畫或方案，確實落實相關機制與措施」。

二、計畫目的
（一）暢通人民參與決策管道：為使政策制訂更具周延性，於重要教育決策形成前，期透過公民參與機制，瞭解各界意見，提升決策品質。
（二）整合「傾聽人民聲音」機制：透過整合本校各項「傾聽人民聲音」之機制，確立分工執行原則與策略，俾確實落實相關推動工作及強化成效。
（三）檢討政策的執行與成效：有鑑於教育影響層面至深且廣，本校政策執行之過程，應透過「傾聽人民聲音」掌握政策之影響與成效，並洞悉行政興革之建議或檢討行政違失，進而不斷檢討改進與調整修正施政作為。

三、推動原則
（一）融入性：有鑑於「傾聽人民聲音」係公共行政之重要作為，本校將以此融入各項業務，在教育推展過程中確實執行，與行政作為合為一體。
（二）多元性：透過多元的傾聽以期聽取真正的聲音：
1.多元對象：不同對象對教育所提之建言均應予以重視，本校傾聽的對象應包含專家學者、教師、家長、學生、媒體、民間團體、一般民眾等。
2.多元管道：經由各項相關會議、非正式活動以及各種民意信箱陳情等管道，傾聽各種對象對教育施政之觀點與意見。
3.多元類別：傾聽意見之類別應包括決策形成過程、政策執行期間、政策影響評估等不同階段，以及人民對施政之期望、感受、滿意度等。
（三）全面性：由於各處室的行政作為具相互影響性，必須透過全面性的推動方能真正地全面落實「傾聽人民的聲音」：
1.處室同步：皆應以「傾聽人民聲音」為要務，分別依據本身屬性、服務對象及行政處理，依本推動計畫據以落實執行。
2.宣導整合推動：透過相關會議中強化宣導及建立共識整合推動，全面落實「傾聽人民聲音」相關要務。
四、推動機制

本校乃是一線接觸人民之服務機關，其互動更為直接而頻繁，因而更必須透過建立「傾聽人民聲音」的機制來強化行政效能：

（一）為落實「傾聽人民聲音」，本校相關運作機制包括：「校務會議」、「校務發展委員會議」、「行政會報」、「教務會議」、「課程發展委員會議」、「教學研究會議」「導師會議」、「學務工作諮詢委員會議」、「學生自治幹部會議」、「住宿生暨伙食管理委員會議」、「租（賃）居生會議」、「學生社團指導老師會議」、「學生社團社長會議」、「輔導工作委員會議」、「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議」、「圖書館委員會議」、「推動班級讀書會委員會議」、「推動資訊小組會議」、「教育基金會董事會議」、「家長委員會議」、「本校其他機制」（含一般人民陳情案、國家政策網路智庫、電子公布欄及座談會等）。 

（二）本校與教師社群聯繫互動機制：
教育係關乎公眾之事務，教育政策的利害關係人及有關之利益團體相當多元，意見也往往有所不同，為傾聽各政策利害關係人及利益社群的聲音及意見，主要之溝通機制概述如下：
1.教師會組織：各處室主管應主動列席教師會理監事會議，針對會議議題及行政措施進行溝通或澄清作為。
2.教師社群：校長不定期辦理「校長有約」座談會、教務處每學期召開專任教師座談會、學務處每月召開導師會議，以傾聽教師對校務興革意見。
（三）本校與媒體記者互動機制：
教育政策及校務訊息之傳達必須透過媒體妥善並正確提供予社會大眾，同時媒體記者亦是學校形象塑造之憑籍；為此，互動機制主要為：
1.每日注意蒐集各報讀者投書意見，請業務單位處理相關問題。
2.每日責成專人注意電子媒體新聞報導，如有對本校措施偏頗報導，即時請業務單位回應澄清以正視聽。
3.對本校重大教育措施、榮譽事蹟或活動，主動發布新聞稿，並公平對待每一媒體。
4.建立與媒體記者良好互動關係，如遇媒體記者採訪或詢問，由校長指定專人處理，各處室避免未獲授權而逕行處理或反駁。

5.責成專人蒐集各媒體文教新聞，提供校長作為決策參考。
（四）本校與學生互動機制：
學生乃受教育之主體，為教育最主要之服務對象，透過傾聽學生的聲音得藉以修正教育行政措施，讓受教者真正獲益。為此，本校設有「學生自治幹部會議」、「住宿生暨伙食管理委員會議」、「租（賃）居生會議」、「學生社團指導老師會議」、「學生社團社長會議」等機制。
（五）本校其他機制：
其他有關開放民眾提供政策興革建言、分享教育新知及意見反映之機制尚包括「一般陳情機制」、「國家政策網路智庫」、發行「學校公布欄」及「定期性行政主管會議」等，分述如下：
1.一般陳情機制：包含各種陳情的方式，如口頭、書面或網路（校長信箱）為之，相關陳情案件處理機制悉依據「教育部處理人民陳情案件作業規定辦理」（如附件1)。 

2 國家政策網路智庫；為促成政府政策的民主溝通與參與機制，提升政策規劃品質，以及公開政策與研究資訊，行政院研考會規劃建置「國家政策網路智庫」，其中「政策大家談」（全民議言堂），即是將屬行政院交辦或機關預定推行之重大政策者，至共用平台登錄討論議題；本校責成專人定期上網蒐集相關議題及政策於本校電子布告欄公布，以汲取人民的意見，傾聽人民的聲音，以為決策之參考。
3 電子公布欄發布：為主動分享教育新知及提供民眾政策瞭解管道，本校持續將教育相關資訊與新聞透過電子公布欄即時主動傳送。 

4.定期性行政主管會議：為維持行政處室縱向與橫向的聯繫，傾聽不同行政處室的聲音，以修正與落實各項教育政策的規劃與執行。
5.設置教職員工電子信箱：於學校網頁設置教職員工電子信箱，提供家長、民眾反映各類意見；本校教職員工基於職責說明回覆，或依行政程序反映。
6.廣設民眾意見箱：於機關場地設置意見箱，供人民投遞意見書，傾聽其反映意見或感受。 

7.辨理民意調查：可針對部分特定的展覽、議題或研習活動進行滿意度調查，瞭解參與者對相關活動的看法與需進行修正之處，有助提升校務各方面的進步。
8.成立諮詢委員會：針對重大事務或議題成立諮詢委員會，以聆聽專家學者、相關團體代表的意見與聲音，擴大參與決策範圍，提升決策品質，強化學校未來的發展前景。
9.為確實落實相關機制與措施，各處室接獲意見反映，應由處室主管（若差假應指定代理人處理）說明澄清，並填寫意見反映表及處理情形，陳校長核閱（如附件2）。
10.其他：於重大會議或活動邀請相關團體代表參與，以暢通發聲的管道，充分傾聽其意見與看法。

11.本校召開各項會議應針對議決裁示事項及出席人員反映意見，追蹤辦（處）理情形及檢討。

五、配合措施
為提升本計畫執行之成效，將透過「辦理研習與訓練」、「加強宣導與推行」及「修訂相關法令與規章」等配套措施的實踐，以加強「傾聽人民聲音」之推動。
（一）辦理研習與訓練：「傾聽人民聲音」不僅是一種行政作為，也是重要的行政態度，透過辦理各式研習、演講或訓練納入相關課程，強化同仁對於民意之掌握能力，並內化為行政態度，進而重視民意、確實提供民眾參與決策之機會。
（二）加強宣導與推行：為全面而整體地落實「傾聽人民聲音」，本校可透過會議中宣導推行「傾聽人民聲音」」相關要務· 
（三）修訂相關法令與規章：為能真正落實「「傾聽人民聲音」的機制，應重新檢討現有的校務規章，尤其與人民或部分團體利益與權利相關者，如各委員會成員是否含納相關團體代表，以充分達成「傾聽人民聲音」 之成效。
六、推動期程：本計畫原則應持續辦理。
七、執行與管考
（一）本計畫各項機制之分工、執行及管考依「分層負責明細表」、各相關委員會及針對不同對象之互動運作機制辦理。
（二）有關本校推動「傾聽人民聲音」情形，納入年度為民服務工作考核及評鑑項目辨理。
八、經費
本計畫各項運作機制所需經費，由各分工處室自年度相關經費項下勻支。
九、其他
（一）本計畫配合教育部相關規定修正之。
（二）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三）本計畫經行政會報決議，簽奉核定後公告之日執行。
教育部處理人民陳情案件作業規定       附件1
中華民國九十年三月七日台（九○）秘（企）字第九○○ 三○一五一號函發布
一、教育部所屬各單位（以下簡稱各單位）處理人民陳情案件，除應依行政院暨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要點及有關法令辦理外，悉依本作業規定辦理。

二、各單位處理人民陳情案件，其內容屬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業務職掌範圍者，以不超過六日為原則，其內容涉及其他機關業務職掌範圍者以不超過三十日為限。因故未能在上述期限以內辦結者，應簽請核准延長，並將辦理情形及延期理由以書面先行告知陳情人。

三、各單位如連續收到同一案由之人民陳情案件（含同一陳情人）均予併案辦理，如陳情案件業已答覆陳情人後，上級機關再交辦同一案件且來文時敘明查明處理逕覆並見覆者，應將辦理情形答覆交辦機關。

四、人民陳情案件如係副本不予列管，由收文人員依作業規定註記人民陳情案件後，直接送承辦人員處理；但部（次）長室及行政院移送或直接受理之陳情案件，仍應由秘書室管考科列入管制。

五、受理陳情案件非屬本部職掌者，應逕移主管機關處理，並副知陳情人及列管單位後結案；經列管之陳情案件，應具體答覆陳情人，並將辦理情形副知有關機關及列管單位，以便銷號。

六、人民言詞陳情者，各單位應指派人員專責辦理，聆聽陳訴後，填寫人民陳情案件紀錄表，並請陳情人簽名或蓋章確認復，據以辦理。

七、陳情案件有保密之必要者，各單位應嚴防洩密，加強維護人民權益。

八、各單位應指派科長層級以上人員擔任人民陳情案件管考負責人。

九、各單位於接獲秘書室通知六日內，由陳情案件管考負責人擇定二項陳情案件（包括行政興革之建議、行政法令之查詢、行政違失之舉發或行政權益之維護）較多之業務，填寫人民陳情案件檢討分析表，送交秘書室。

十、人民陳情案件比照教育部公文時效管制獎懲實施要點辦理獎懲事宜。
國立苑裡高級中學「傾聽人民聲音」意見反映及處理情形紀錄表

                       附件2
	日期：
	時間：

	反映方式
	· 電話號碼：

· 電子信箱：

· 口頭（請記明地點）：

· 書面（請附書面）

	反映者姓名：                     身分：□家長□一般人民□學生□教師□其他

	事實摘要： 

處理處室：

	處理情形：

	填報人：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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